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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5年度第 2次婦女福利機構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5月 6日（五）9：30 

地點：本府 2樓東北區 205會議室 

主席：許專員嘉倪                               記錄：陳彥蓁 

 

壹、 報告事項 

報告案 1：為因應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函頒「6歲以下弱勢兒童

主動關懷方案」與本府「啟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關懷服務

計畫」，未來將持續請各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單親家庭

服務中心進行關懷訪視並於社福系統建檔。 

報告單位：社會局社工科 

提問與討論： 

一、 北投： 

（一） 婦女中心和家庭綜合服務（高風險），兩者間如何分工？每當

接獲學校高風險通報，倘若是婦女中心在案個案，通常都是由

婦幼科直接傳真通報單到婦女中心並請社工進行關懷訪視，因

此欲釐清轉案給家庭綜合服務單位的時機。 

（二）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高風險因素檢核表」是否需要打分數？

其中「家庭關係與狀態」第 4點所稱「年幼子女」是否有較明

確的定義？是否勾選到特定項目就必須通報高風險？ 

（三） 針對生活無急迫危機，但對孩子疏忽且屢勸不聽的個案應如何

輔導？ 

（四） 有關 6歲以下弱勢兒童關懷方案，已經有唸幼兒園的孩子也需

要見到孩子本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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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科回應： 

（一） 兒少高風險通報倘若為婦女中心在案個案，仍會先給家庭綜合

服務單位，再由該單位與該婦女中心聯繫。 

（二）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高風險因素檢核表」針對年幼子女將

再明確定義。當評估對象為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倘若勾選到星

號項目將持續觀察 3個月，倘若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狀態仍未

改善，請評估通報家防中心；當評估對象為兒童及少年，倘若

勾選到星號項目則以本科處理原則是開案處理。 

（三） 有唸幼兒園的孩子仍希望能見到孩子本人。 

 

二、 東單：「6歲以下弱勢兒童關懷方案面談訪視報告」裡指標性人

口中的逕為出生登記者如何定義？ 

社工科回應：係指父母未於規定時間內至戶政事務所進行孩子的出生

登記，最後由本府民政局代為取名進行登記者。 

 

三、 大安、大直、文山：已經開案服務但沒有在這次名單裡的個案

應如何建檔？未來開案的個案應如何建檔？ 

社工科回應： 

（一） 已經開案服務但沒有在本次名單裡的個案，可以自行建檔即可

灌回六歲平台之系統，惟本次主要是優先完成已灌入之低收入

戶六歲以下名單。 

（二） 本次名單皆為小孩的名字，倘若為同戶，填寫完一案，則另一

案可填寫同 OOO案即可。 

（三） 本科將與資訊室研議個管系統之建議，讓未來新開案者，以家

長的名字，在接案表的個案來源需勾選「未成年子女關懷服務」，

存檔後即可填寫戶內人口資料及六歲訪視表，依序進行後續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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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及報告撰寫工作。 

（四） 倘若孩子已有家庭綜合服務單位或早療中心開案，則在訪視報

告裡註明清楚即可。 

 

四、 萬華：日前中心有位個案（低收、67歲、獨居）需緊急安置，

在進行安置的程序時，諸多單位都認為應請社福中心協助，然

而社福中心卻表示既然婦女中心在案，則由婦女中心處理即可。

據此，欲了解像此案例究竟是婦女中心即可處理亦或一定要透

過社福中心才能進行後續程序？另亦希望釐清安置流程、與社

福中心的分工？ 

社工科回應： 

（一） 安置流程：基本上需先帶案主到醫院做失能評估與體檢，接著

即是媒合機構與檢送相關安置文件，倘若是緊急安置可先填寫

知會單，一樣進行前述程序，安置文件則應於 2週內補齊以利

安置費請領。 

（二） 與社福中心分工：原則上社區裡的低收獨居老人由社福中心處

理。倘若為婦女中心在案個案，在安置過程中，婦女中心須進

行實質的安置處理，社福中心可以協助行政程序（例如提供合

作過的安置資源、安置相關的文件與表單、安置處理流程上的

解說等）。 

 

決議： 

一、 請彥蓁向社工科索取「臺北市兒童及少年家庭高風險因素檢核

表」及「6歲以下弱勢兒童關懷方案面談訪視報告」電子檔，

再提供給各婦女中心參考。 

二、 請各中心配合規定進行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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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不配合的個案，建議召開個案研討，邀請相關服務單位共

同研擬對策。 

四、 倘若婦女中心與社福中心在分工或合作過程中有問題或困難，

可由雙方科內窗口進行協調。 

 

貳、 提案討論 

討論案 1為 105年施行知識趴趴 GO〝女子〞成長集點手冊使用說明，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北婦女中心 

決議：請各婦女中心在發放集點手冊時即上雲端登錄，並核對或詢問

索取人是否已經領過以盡量避免重複領取。一段時間後檢視施

行狀況，再進行發放手冊或集點方式的調整。 

 

討論案 2：為臺北婦女中心辦理中央廚房專案與各合辦單位分工，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北婦女中心 

決議： 

一、 請臺北婦女中心在課程開始前的 2個月便要詢問各婦女中心有

空檔的時間，在課程開始前的 1個月便要確定講師與開課時間

以利各婦女中心進行後續招生。 

二、 請各婦女中心可建議有趣的課程主題或推薦講師，並提供有空

檔的時段讓臺北婦女中心做安排，俟課程安排完成，各婦女中

心需進行招生。 

三、 不論是中央廚房或各婦女中心自辦的方案，皆可與社區團體結

盟合作／合辦，惟請各婦女中心先將方案宣傳的海報／DM送

給科內窗口進行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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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 1：今年度場館活化設施設備更新與修繕的經費業經本府社

福委員會審查通過，惟諸位委員更關心後續執行成效，

請各婦女中心未來更需連結社區團體進行在地經營，廣

邀社區民眾、鄰里長等人一起活絡中心。 

報告單位：社會局婦幼科 

 

肆、散會：12：15 

 


